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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2月22日於第3528次院會報告

 以一年為期調查並推動簡化社會福利組織(團

體)、學術(研究)機構面臨的核銷議題。

 請衛福部、教育部及科技部檢視現行立即可簡

化項目，並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地

方政府或學術機關、組織團體，共同研商簡化

項目及做法。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協助各部會推動，國發會負

責定期檢視執行成果。



貳、初步成果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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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專線：成立社會福利補捐助經費核銷諮
詢專線:(02)2357-8395。

 網站公布：設置社福與公彩補助/推展社會福
利補助專區網站，說明核銷簡化規定。

 收集意見與訓練：邀集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
，研議修正補助作業規定，並辦理主計人員
研習及座談加強宣導簡化核銷規定。

社福團體核銷簡化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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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專戶設立：接受補助款（含公務預算與
公彩回饋金），統一設立一個專戶。

 簡化孳息繳回：地方政府孳息免繳回，其他
受補助單位1年結算，低於300元以下免繳回
。

 規劃長照2.0居家服務包裹式支付制度：取代
複雜的服務項目分項給付制度，簡化核銷及
撥款時間。

 家訪交通費核銷不必再附地圖，專案管理費
核銷項目正面表列。

社福團體核銷簡化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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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專線：教育部專線 (02)7736-6666轉5973

；科技部專線(02)2737-7576。

 網站公布：教育部網站公布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表件範例；科技部亦設
置「專題研究計畫專區」。

 收集意見與訓練：教育部配合主計總處辦理
主計人員研習及座談；科技部依北中南東四
區，舉辦學術補助業務座談會，強化溝通及
宣導。

學術(研究)機構核銷簡化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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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退件一次告知：教育部需以退件單明確

告知退件原因，每一案件退件以一次為原則

。科技部依補助計畫經費結報審核結果，均

一次以公函回復受補助機構。

 放寬補助經費流用，50%以下授權執行機構

決定。

 放寬2%(2萬5千元)以下經費彈性支用。

學術(研究)機構核銷簡化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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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手機購票搭乘高鐵，得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

明作為支出憑證列印簽名。

 外籍人士抵臺得免附登機證；國內人士得網路

下載電子登機證列印簽名後報支。

立法委員反映議題之核銷成果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beetify.com/photo/5//1463975178_2ca4041d_4_600.jpg&imgrefurl=http://beetify.com/article/1463975178&docid=6Di0eRivTbEIXM&tbnid=6k4kavTgMlQJkM:&vet=1&w=600&h=441&hl=zh-TW&bih=750&biw=1536&q=%E5%A4%96%E5%9C%8B%E4%BA%BA%E7%99%BB%E6%A9%9F%E8%AD%89&ved=0ahUKEwim9LbFov_QAhVIgLwKHUK_DvUQMwhHKCIwIg&iact=mrc&uact=8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beetify.com/photo/5//1463975178_2ca4041d_4_600.jpg&imgrefurl=http://beetify.com/article/1463975178&docid=6Di0eRivTbEIXM&tbnid=6k4kavTgMlQJkM:&vet=1&w=600&h=441&hl=zh-TW&bih=750&biw=1536&q=%E5%A4%96%E5%9C%8B%E4%BA%BA%E7%99%BB%E6%A9%9F%E8%AD%89&ved=0ahUKEwim9LbFov_QAhVIgLwKHUK_DvUQMwhHKCIwIg&iact=mrc&uact=8


参、仍待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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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反映
解決情形

已解決
(◎)

辦理中
部份解決(▲)

未解決
(Ⅹ)

外籍人士抵臺得免附登機證 ◎

家訪交通費核銷需檢附繁瑣的地圖 ◎
審核多次退件，未能明確一次告知理由
及應補文件

▲

溝通機制尚待有效運用 ▲

部分檢據要求未臻合理 ▲

核銷認定不同，未能一致性審核 ▲

計畫核定項目細瑣，較缺應變彈性 ▲

推動電子化核銷 Ⅹ

一、民間團體問題反映解決情形



二、立法委員曾反映且仍待解決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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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榮璋委員
 余宛如委員
 吳玉琴委員
 施義芳委員
 李麗芬委員
 蘇巧慧委員

 部分經費項目運用較缺彈
性

 部分檢據規定未臻合理及
主觀解釋

 建議全面實施電子核銷，
核銷系統應予整合

 建議研議具「文化例外」
精神的補助核銷具體機制



三、輿情反映問題
•做好事還要被政府坑、排擠服務時間跟心
力：建議整合表單、電子化、預留彈性運
用空間(彈性預備金)。

•衛福部試辦「長照居家服務」支付整合，
採包裹式給付。

社福

•藝文團體的補助、核銷與困境：補助核銷
流程政府各機關對於補助案看法有落差。

•政府文化預算的困局：補助申請及核銷規
定過於複雜。

文化

•學校教育無熱情：編列國教署新二代學童
補助經費核銷報告，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減輕行政負擔：申請經費案要經過訪視、
成果發表和核銷，讓老師對行政工作卻步。

教育



肆、強化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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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政府

透明
治理

提升
效能

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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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核銷由國發會先
行，帶動各機關

•鬆綁不合時宜規定，促
進簡化一致性

內部
行政機關

•成功案例分享，促進效
益擴散

•核銷簡化擴散至藝文團
體及創新創業團體

外部
民間團體

推動策略



推動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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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核銷由國發會先行，帶動
各機關

 本會率先推動「申請→核銷→憑證→付款→

資料封存」全部過程電子化，並先以大宗項
目，如「國內差旅費」、「短期車資」及「
水電費」為試辦項目。

 進而由本會資管處、主計室分享本會辦理情
形，推廣至其他試辦機關，協調解決問題，
帶動其他部會推行。

 預期效益：經費結報電子化，不僅減少紙本
，並能優化行政效率，促進核銷速度，整體
流程透明化。



推動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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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行政機關內部不合時宜規定，
促進簡化一致性

 鑑於仍有部分核銷規定主觀解釋之不一致，而使

核銷簡化未能普及全體行政機關，如本會會議便

當核銷已無須檢附簽到表；教育部外聘學者專家

已無須檢附回程高鐵票根等項目。

 本會擬規劃偕同主計總處共同促進簡化一致性。

 預期效益：將核銷簡化效益擴散至中央部會及地

方政府，有助於提升行政效率。



推動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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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分享，促進效益擴散

 針對社福團體及學術團體，已有前一階段核
銷簡化之成果，為使核銷簡化規定能一致性
地適用相關獲補助團體，應透過說明會或座
談會，安排經驗分享，促進效益擴散。

 因此，除主計人員內部教育訓練外，擬規劃
由本會協同主管部會及主計總處，針對申請
補助之民間團體辦理說明會或座談會。

 預期效益：使更多社福團體或學術團體，能
透過成功案例，簡化核銷程序，真正落實政
策核心目標。



推動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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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簡化擴散至藝文團體及創新
創業團體

 藝文團體及新創團體多屬年輕世代且充滿創
意發想，不應受繁瑣且不必要的核銷表件而
降低熱情，影響落實真正政策目標。

 爰核銷簡化應可進一步擴大至藝文團體及青
年創新創業受補助團體。本會擬規劃偕同主
計總處及相關主管部會盤點核銷問題，進行
協調解決。

 預期效益：讓民間藝文團體、創新創業團體
，能減少核銷表件及往返退件時間，真正發
揮熱情，落實政策目標。



伍、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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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主管
機關

仍待處理問題 後續推動措施

社福 衛福部  建議整合相關核銷表單
 預留經費彈性運用空間

 強化「長照居家服務」支付
整合，採包裹式給付

 推廣至其他社福、社造團體

教育
研究

教育部
科技部

 簡化補助經費核銷報告
 計畫核定項目細瑣，部分

經費項目運用較缺彈性

 強化效益擴散，使簡化作業
規定一致性

 簡化相關核銷報告

文化 文化部  盤點藝文團體補助、核銷
困境，簡化核銷規定

 研議鬆綁統一支給標準，
使其與時俱進、因地制宜

 修正相關補助要點
 加強宣導及個案輔導

通案
(含
新創
團體)

主計
總處
(國發會)

 推動電子核銷，整合系統
 未能一次告知及應補文件
 部分檢據要求未臻合理
 認定不同未能一致性審核
 輔導地方政府配合簡化

 加速電子化核銷辦理時程
 研議相關法規鬆綁
 強化宣導說明，促使效益擴

散至行政機關與民間團體

相關部會建議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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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協助推動措施
項
次

工作項目
辦理
時程

1 協助加速推動電子化核銷時程 9-12月

2 盤點藝文團體及青年創新創業受補助團體，所遭遇核
銷問題

9月

3 擴大推動至藝文團體及青年創新創業受補助團體 10月

4 邀集主計總處及相關部會，研議相關簡化規定一致化 10月

5 辦理北中南東各區核銷簡化成功案例說明會 11月

6 輔導地方政府配合簡化 11月

7 強化社會溝通宣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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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以「社福團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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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加速簡化與提升效能

平均1案
縮短40%
核銷時間

全部案件1
年至少減
去10萬餘
筆核銷附
件

協助1個民
間團體1年
平均約省
下4萬元行
政成本

節省時間 減少附件 省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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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建議 量化指標 目前狀態 簡化效益 說明

核銷簡化預期成果(量化 暫訂待推動後更新)

簡化核銷
作業流程

簡化表格欄位

(或核章數)

有些憑證文件,
每頁均需多蓋
機關大章,1年
合計約360個章

1年合計至少約
節省300個章

節省至少約 300
個核章

節省民間團體

行政成本

需設置專人處
理核銷問題至
少2個月,以薪
資計算約耗費8
萬元成本

1年節省1個月
工作量,節省約
4萬元成本

平均每個團體節
省約4萬元

節省行政機關

行政成本

平均合計須用1
個月時間核對
檢據及附件

1年節省0.5個
月工作量,節省
約2萬元

平均每個行政機
關(含地方政府)
約節省2萬元

備註： 1、因補助民間團體核銷類型、屬性及規定多元，上開「量化指標」係經與民間團體及主管機關確
認後，以概括推論方式，明列量化效益指標，惟仍須視個案而呈現不同量化成果。

2、資料來源:民間團體、衛福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簡化不必要附件

收據或印領清冊

支出費用明細表

After

預期成果案例說明(暫訂待推動後更新)

補助案件合計
每年至少減少
10萬 3千餘筆
附件 收據或印領清冊

 受僱者勞健保
 勞退提撥證明文件
 所得扣繳憑單或切結書
 出勤簿/講座學經歷證明
 回程高鐵票根









 統一發票或收據
 簽到表
 課程表

 收據或統一發票

Before

29

統一發票或收據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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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細部工作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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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細部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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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推動至藝文團體及青年創新創業
受補助團體
 目前主計總處主要針對社福及學術團體，推
動核銷簡化，而藝文團體及新創團體均充滿
年輕世代的創意發想，不應受繁瑣且不必要
的核銷表件影響，而降低熱情、影響落實真
正之政策目標。爰核銷簡化應可進一步擴大
至藝文團體及青年創新創業受補助團體。

 目前文化部刻正規劃推動製作結案核銷懶人
包，並修正該部表演、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
要點，以減少核銷表件。



推動措施細部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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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北中南東各區核銷簡化成功案例
說明會
 為利宣導核銷簡化流程，並將成功案例效益擴
散，擬規劃以受補助民間團體為對象，邀集相
關部會辦理說明會，以實際案例分享，以嘉惠
更多民間團體。

 透過說明會促進主計總處、業務機關及民間單
位多元溝通、多元交流，有助於相關疑義之釐
清，持續鬆綁冗工，以達政策計畫補助效益。



推動措施細部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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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主計總處及相關部會，研議相關簡
化規定一致化
 鑑於部分核銷規定解釋仍未能一致化，如外聘
學者專家無須檢附高鐵車票回程票根、便當無
須檢附會議紀錄及簽到表等規定，各部會實際
執行做法不一，爰擬邀集主計總處及社福、教
育、藝文及創新創業團體相關主管部會，共同
促使核銷簡化規定一致化。



推動措施細部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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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議鬆綁統一支給標準，使其與時俱
進、因地制宜
 現行外聘講師鐘點費、餐費(便當80元)、稿費
及住宿費等，依鐘點費支給規定、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等規定統一支給標準，其相關一致
性限額規定似已不合時宜，應研議與時俱進
、因地制宜重新訂定標準。

 本會會同主計總處及相關部會組織輔
導團，協助個案解決核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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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議獎勵機制
建議定期辦理核銷簡化成效分享，對績優者
獎勵，形塑創新改變風氣。

 輔導地方政府配合簡化
 適時與審計機關協調

建議各部會、地方政府執行補助經費涉及審
計業務時，宜與審計機關適時溝通協調解決
，必要時得請主計總處協助。

 強化社會溝通宣導
核銷作業簡化的成果應以多元管道加強行銷
，並鼓勵民間提供建言。

推動措施細部工作項目


